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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為幫助本系學生瞭解企業環境並將所學理論與知識與職場順接軌，

畢業後順利就業，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六條，特訂定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實

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課程名稱與實施對象 

本課程名稱為「校外實習 I」及「校外實習 II」，本課程為學期選修課程，每學期實習時

數為 720 小時。 

本課程實施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技四年級學生。 

三、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應為主管機關合法立案，且通過本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完成實習機構評估表，

或學生推薦並經本系實習委員會核可，足認適合學生實習之國內外公民營校外機構。實

習內容應與學生所學專長領域為主，並於實習前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為提升實習成效，除特殊情況經本系實習委員會核可外，實習機構之負責人及配偶不得

與實習生有二親等以內之關係。 



四、實習課程申請及媒合： 

本系得邀集實習機構向選修本課程之同學(須於選課前向本系申請)進行實習內容說明會，

經實習機構面試通過後，始得選修本課程。 

為確保學生實習安全與品質，實習機構應與本校簽訂合作意向書，及「學生校外實習合約

書」後，始得成為正式實習機構。實習學生須完成「校外實習學生暨家長同意書」始得進

行校外實習。 

五、實習機構輔導： 

校外實習過程中應督促實習機構善盡培訓及輔導之責任，並請實習機構協調相關主管或

專人擔任學生之督導員，並請實習機構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訓練或相關實習

資料予實習學生。 

六、實習輔導老師： 

(一) 本系之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實習輔導老師，依本系安排授課、督導實習生，善盡

各項輔導責任。實習輔導得以實地訪視、電話訪談、電子郵件、網路社群、視訊、

面談、實習作業等聯繫管道為之，唯其過程應做成輔導紀錄。 

(二) 輔導老師應每學期至少一次前往實習機構進行實習輔導，瞭解實習生實務工作內容

及工作規範，提供實習和繳交作業的指導，以及進行各項實習評估與考核。 

七、實習規範：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 確實於簽約實習機構進行實地學習、工作，如有不實或欺瞞行為者，則學生該課程

之學業成績得以零分計算。 

(二) 禁止有違反校譽之行為，違者依校規處理。 

(三) 工作時自身安全之必要防護，實習學生必須先參加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必要工安訓練，

並於實習期間遵守實習機構職業安全之相關規定。 

(四)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按時填寫「校外實習學習紀錄表」，並經實習機構主管簽章證

明後，交給授課老師作為評核成績之依據。 

(五) 實習機構於實習完成前兩週內視學生實習狀況填寫「校外實習成績評核表」，並經實

習機構主管簽章後交給授課老師。 

(六) 實習學生於往返實習機構途中應遵守交通安全規定，注意自身安全。 

(七) 實習學生須於學校輔導老師前往訪視時，配合老師之訪視完成「校外實習輔導訪視

紀錄表」。 



(八) 為維護學生於校外實習安全之保障，實習前應確認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有之相關保險

保障。 

八、實習機構轉換或離退： 

實習學生因不克勝任原實習機構之工作內容、無法適應原實習機構之工作環境或其他事

故，經與實習機構督導員及學校輔導老師洽談後，提出「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經實習

委員會同意後，始可轉換至新機構或離退。 

九、實習課程輔導配套措施： 

實習生若於實習期間有特殊狀況需中途取消實習者，由實習老師與實習廠商輔導協調後，

經系上實習委員會通過，依實習生實際實習時數，以 1 學分 80 小時核算，尚缺之學分數

將輔導於次學期以修習本系專業選修課程來補足。 

十、學生實習前應參加實習行前說明會。 

十一、實習成果報告： 

實習前，擔任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需向修課同學說明實習成果報告之詳細內容與課程評

分標準，修課同學應於實習期滿後兩週內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十二、實習成績計算： 

(一) 實習成績包含考核成績、實習輔導及實習成果報告三部分，各占 40%、10%及

50%，其中考核成績係由實習機構督導員或主管評定，包含敬業精神與工作態度

15%、專業能力與工作效率 50%、人際關係與團隊精神 10%、出勤狀況 15%、專業

禮儀生活規範 10%，輔導情況與實習成果報告由授課老師評定。 

(二) 實習課程及格成績為六十分，實習課程成績繳交方式，需於實習期滿後按期繳交成

績至本校註冊組。 

十三、追蹤實習生畢業後之就業流向：藉由調查，以分析經過實習後之表現，從而檢討校外

實習課程有無調整必要性。 

十四、進行學生與實習機構雙向的滿意度調查：實習課程需與實習機構共同合作規劃，實習

機構於實習後之回饋意見或滿意度調查，作為未來規劃提升實習課程成效之依據。 

十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決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